安康市企业登记并联审批工作流程
企业登记并联审批按照“工商受理、转告相关、并联审批、限时完成，效能监察、责任追究”的方式进行操作。

一、工商受理

在市政务大厅设立“并联审批窗口”，由工商部门委派专人受理各类企业并联审批项目的申请事项。

1、申请人申请企业设立(或变更)登记注册时，其经营范围涉及前置审批的，由“并联审批窗口”向申请人提供相关审批部门的并联审批《申办须知》、申请表格，咨询服务。

2、申请人填写《企业登记并联审批申请表》，由并联审批窗口核定经营范围和前置审批项目，确定审批部门。

3、指导申请人填写前置审批必需的各类文书、表格，并发给《前置审批项目指导卡》；

二、转告相关

“并联审批窗口”根据申请人提交的《企业登记并联审批申请表》的内容，填写《企业登记并联审批通知书》、《企业登记前置审批抄告书(一)》，送达(传真)相关审批部门和市政务大厅办公室。

三、并联审批

有关审批部门收到《企业登记并联审批通知书》后，主动与企业申请人联系，并将《企业登记前置审批项目回执书》回复“并联审批窗口”，在承诺时限内完成审批。审批部门对审批项目核准或不予审批的，应将《企业登记前置审批(未)核准通知书》送达(传真)到“并联审批窗口”。

四、限时完成

凡申请人提供的前置审批项目材料齐全、符合审批条件的，必须在承诺时限内予以办理。对未按承诺时限审批的单位，并联审批窗口将填写《企业登记前置审批抄告书(二)》送达政务大厅办公室。

五、效能监察

市监察局和市政务大厅对并联审批运行情况进行行政监督监察并定期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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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登记并联许可相关部门情况一览表

并联审批窗口人员工作职责

一、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核定企业经营范围；

二、负责受理企业并联审批事项的咨询；

三、核发企业并联审批审办须知和审批文书；

四、指导企业申请人填写各类申报表格；

五、指导企业申请人办理审批手续；

六、转告相关审批部门；

七、收集相关部门审批进展情况；

八、督察督办审批部门办理情况；

九、统计登记有关并联审批资料。

并联审批窗口工作制度

一、认真落实上有关文件精神，严格履行工作职责，按照时限，保证完成工作任务；

二、热情接待，耐心解释企业申请人的咨询，认真指导帮助填写各种审批文书；

三、及时将企业申请情况转告相关部门，认真搞好协调督办工作；

四、认真收集整理有关资料，按时完成各种登记统计工作；

五、严格执行上级廉政勤政措施，自觉遵守工作纪律，坚守工作岗位，杜绝各种违法违纪事件的发生。

安康市企业登记

办理审批项目许可证件指导卡

企业登记注册并联许可项目申请表

安康市企业登记并联许可窗口办件月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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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登记并联审批公示内容、工作流程图

台帐、表格式样

一、并联审批项目公示内容。

二、并联比工作流程图。

三、并联审批台帐。

(一)安康市企业登记并联审批登记表；

(二)相关部门并联审批情况登记表。

四、并联审批有关表格。

(一)并联审批申请书；

(二)企业登记前置审批受理单；

(三)企业登记前置审批项目通知书；

(四)企业登记前置审批项目回执书；

(五)前置审批核准通知书；

(六)企业登记注册告知书。

表一

并联审批申请书

安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我们申请从事的

                                            等业务，需先由                                       审批同意。经向安康市企业工商登记并联审批窗口咨询，我们已基本达到经营此类业务所需具备的各项条件，并做好了相应的各项准备工作。现申请进入企业前置审批。我们保证将积极配合有关部门的审批工作，及时提交所需文件、资料，并保证材料的真实、合法、有效。

    特此申请。

                       企业名称：

                   经办人(代理人)：

                           年    月     日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企业登记前置审批项目通知书

工商企函字(     )     号

                  ：

    兹有                                        向我局申请从事经营业务，请你单位接到本通知书后在5个工作日内进行核审(涉及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的审批项目由你单位在7个工作日内办理)，并将审批意见回复我局，以便我局及时做出核准或不予核准注册的决定。

                                 (公章)

                             年    月    日

申请企业情况如下：

(根据申请内容填写)

表四

企业登记前置审批项目回执书

              工商局：

    你局    年  月  日电传我单位的工商企通字(    )   号                               (企业)前置审批项目通知书已收到。

     特此回复

                                   公  章

                               年   月    日

表五

企业登记前置审批(未)核准通知书

安康市工商局：

    根据你局工商企函字[200  ]   号《企业登记前置审批项目通知书》的要求，经审核如下：

表六

企业登记注册告知书

工商企函字(    )   号

                 ：

    该企业经核准已发给《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营业执照》。特此抄告。

                          (公章)

                        年   月    日

